	委      任      書

	
	委  任  人
	受  任  人

	姓名或名稱
	(事業單位全名)


	

	
	(代表人或負責人)姓名


	

	出生年月日
	
	

	身分證字號
(統一編號)
	
	

	地    址 
	
	

	聯絡電話
	
	

	    茲因與勞工___________________因____________________等勞資爭議事件委任____________________為代理人，有代為一切調解行為之權，並有同意和解條件及提付仲裁等特別代理權。
此致
臺北市政府勞動局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 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	· 委任人如係公司或商號，請蓋公司或商號「大印」，公司代表人或商號負責人之「私章」(或簽名)請一併蓋(簽)妥。



